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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處分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年度法義字第 136 號 

 

當事人：林○吉（已歿）        

申請人：林○華                

 

林○吉變賣所有之土地案件，經林○華申請平復，本部處分如下： 

    主   文 

申請駁回。 

  事   實 

申請意旨略以：當事人林○吉(即申請人林○華之父)於民國 36 年 3月

3 日前往新莊購買農具，遭國府軍誤抓，並遭毒打刑求、刺殺身體 14

刀，導致重傷昏迷，又遭抬至臺北大橋第三截處丟棄，之後雖僥倖存

活，但因當事人身受重傷、家貧無力負擔醫藥費及失去養家收入等因，

以致變賣 1 甲地以償還積欠債務。申請人以變賣土地償還債務係實質

損失認當事人權益受損，於 113 年 7 月 23 日向本部申請平復。 

理  由 

一、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 本部於 113 年 8 月 2 日函請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提供重測前

為「0385 義學段義學下小段 108-2、121-1、125、132、147、

148-1 地號」土地之第一類謄本、地籍異動索引、各時期人工

登記（簿）謄本等資料。該地政事務所於同年 8 月 6 日函附泰

山區義學段義學下小段 108-2、121-1、125、132、147、148-1

地號之光復初期土地舊簿人工登記謄本 1 份。 

（二） 本部於 113 年 8月 2日向二二八基金會調閱有關當事人賠償金

申請案件第 00878 號卷宗，該會於 113 年 8月 8日函附上開卷

宗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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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處分理由： 

（一） 本件當事人於「二二八事件」期間，受國家不法行為遭國府軍

誤抓、毒打刑求及隨身財物遭奪取受侵害部分，業經財團法人

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(下稱二二八基金會)認定後，以案號

第 00878 號補償傷殘、財物損失、其他補償在案，其中隨身

財物損失部分並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 條

之 1 第 2 項、第 3 項規定，於該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視為撤

銷，合先敘明。 

（二） 促轉條例第 6條之 1 所稱「行政不法」，係指同條第 1 項所規

定之「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

之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

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 

1. 按威權統治時期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

目的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

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由促轉會依職權或

申請確認不法，以平復行政不法。促轉會解散後，國家應辦理

之轉型正義事項，依下列各款規定移交予各該中央主管機關

辦理：平復司法不法、行政不法，與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事項，

由法務主管機關辦理，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第 1項及第 11 條

之 2 第 1 項第 1款分別定有明文。 

2. 次按促轉條例第 1 條第 2 項規定，轉型正義應匡正之國家不

法行為，係「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行為與結

果」；第 6條之 1第 1 項規定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

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

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」，因而須符合「政府機關或公務員」

所為「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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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行為」，並同時是基於維護威權統治秩序本身，確立統治

威權不容冒犯之地位，即「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」而為

之，方能確認為「行政不法」之範疇。 

（三） 本件難認當事人有財產所有權受國家不法侵害之處分或事實

行為，不符合促轉條例規定應予平復「行政不法」之要件 

1. 經查，當事人曾於 36 年 3 月 3日遭國府軍誤抓、刑求及隨身

財物遭奪取等遭國家不法侵害之事實，此部分有二二八基金

會賠償金申請案件第 00878 號卷宗附卷可稽。嗣於 42 年 7月

15 日依據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，由政府放領移轉登記「0385

義學段義學下小段 108-2、121-1、125、132、147、148-1 地

號土地」予當事人，復當事人於 50 年 1 月身故後，上開地號

土地經當事人之 4 名兒子，分別為林○泰、林○喜、林○欽、

林○旺等人於 50 年 5 月 31 日登記繼承，其中「0385 義學段

義學下小段 108-2、121-1、125、132 地號土地」於土地繼承

後，於 52 年 4 月 9 日經買賣登記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；另

「0385 義學段義學下小段 147、148-1 地號土地」於 51 年 12

月 31 日記載本號地號因 51 年 10 月 16 日參加土地重劃視為

消滅，前開論述有「0385 義學段義學下小段 108-2、121-1、

125、132、147、148-1 地號土地」光復初期土地舊簿相關之

資料附卷可參。 

2. 當事人雖於36年間曾受國家不法侵害之事實，惟據上述資料、

時間順序及現有證據可知，當事人上開所有之地號土地，係其

於 50 年 1 月身故並經繼承人繼承後，其繼承人於 51 年及 52

年以買賣方式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或是因參加土地重劃視為

消滅，並非當事人所變賣。而當事人因遭遇國府軍之毒打刑求

造成勞動力下降及醫藥費之負擔，進而使當事人家庭經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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堪負荷而變賣土地，固值同情，惟尚難認繼承人之變賣土地或

參加重劃係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

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而為侵害人民生命、人身自由或剝奪

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，自與促轉條例第 6 條之 1

第 1 項之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尚有未合。 
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條之 1 第 1 項、 

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

第 24 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1 月 1 3 日 

 

 

 

 

部 長  鄭  銘 謙 

 

如不服本件處分，應於接到本處分次日起 30 日內，依訴願法第 58 條

第 1 項規定，繕具訴願書並檢附處分書影本送交本部核轉行政院提起

訴願。 


